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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空軍第四三九混合聯隊 

申請「屏東基地土地使用分區變更開發計畫」案行政程序 

審查專案小組會議紀錄 

壹、時間：104年 1月 14日（星期三）上午 10時 

貳、地點：本部營建署 105會議室 

參、主持人：陳組長繼鳴（林副組長秉勳代理）  記錄：王麗玲 

肆、出列席單位：詳會議簽到簿 

伍、申請人簡報：（略） 

陸、審查意見： 

一、相關機關權責部分： 

（一）應否實施環境影響評估： 

本案是否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，請申請人評估是否修正基

地範圍，並釐清是否涉及機場之興建、擴建後，依行政院

環境保護署書面意見（如附件 1）辦理，並將相關文件納入

計畫書補充。 

（二）興辦事業計畫審查： 

有關興辦事業計畫審查同意文件部分，案經國防部空軍司

令部及空軍第四三九混合聯隊於會中補充說明，考量軍事

基地工程報核文件具機密性質，原則同意確認以申請書所

附該司令部 102 年 10 月 24 日函文作為本案興辦事業計畫

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文件。 

（三）本案土地及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部分： 

本案基地內屏東縣屏東市大鵬段 42地號國有土地，經財政

部國有財產署書面意見表示（如附件 2）業奉行政院 103

年 9月 16日院授財產公字第 10300271660號函核准撥供國

防部軍備局管理使用，請申請人將該函文納入計畫書；至

屬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管理之土地，因該局說明於協調桃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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航空城計畫使用海軍基地土地時，原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

會已提供相關審查意見，並經同意於 100 年 9 月 1 日裁撤

移交由國防部使用，仍請申請人參考該局會後提供之文件

（如附件 3），納入本案基地範圍修正評估。 

（四）農業用地變更部分： 

有關農業用地變更為非農業使用之同意文件部分，原則

應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所訂「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

地變更使用審查作業要點」第 13點規定辦理，會後並經

該會確認本案基地範圍內一般農業區特定目的事業用地

非屬上開要點第 2 點規範之農業用地，尚無需依上開要

點規定徵詢中央農業主管機關審查同意，惟後續申請人

如剔除東側與整體規劃不具關連性之土地或西側特定專

用區狹長土地部分，仍請併同上開審查意見（一）及（三）

評估修正基地範圍。 

（五）是否先行違規使用部分： 

經空軍第四三九混合聯隊說明基地內新增建物係由海軍

使用中，惟屏東縣政府尚未報請廢止 91年許可之屏東航

空站設立計畫，是本案有無涉及違反區域計畫法第 15條

管制使用規定部分，仍請屏東縣政府依該法第 21條規定

查處，並請規劃單位提供現況圖請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確

認，91 年許可計畫範圍內之建物、設施如需保留供軍方

繼續使用，亦請申請人併同納入基地範圍修正評估。 

（六）是否取得排水系統能相互配合文件部分： 

查申請書所附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局 102 年 12 月 17

日回復函文，並未確認本案是否位於排水管理辦法所訂

之排水集水區域內，仍請申請人再洽該署釐清，如位於

排水集水區域內並應取得排水計畫書同意文件後納入計

畫書修正；另基地開發後對外排放逕流量及相關滯洪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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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規劃，並應符合規範總編第 22點規定。 

二、申請書及開發計畫部分： 

（一）本案開發範圍部分： 

經申請人補充說明本案基地下方土地原屬軍用機場範

圍，係以無償撥用方式交予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辦理屏東

航空站設立計畫，惟該局已無使用需求並廢止設立計

畫，將土地交由國防部管理，其原經本部許可之「屏東

航空站設立計畫」開發計畫請屏東縣政府循程序報請廢

止，至本案開發計畫範圍是否考量軍用機場之實際使用

範圍及土地已全數由國防部管理之實情，予以調整，仍

請申請人併同上開審查意見一、（一）、（三）、（四）及（五）

評估修正本案基地範圍。 

（二）土地使用計畫部分： 

有關本案土地使用計畫部分，原則應依非都市土地開發

審議作業規範總編第 44-3 點規定辦理使用地變更規

劃，考量軍事設施具機密性質，仍請申請人具體補充除

涉及國防安全外之合理理由，於後續審議時提請區域計

畫委員會討論得否參考相關軍事設施開發計畫前例依上

開規範總編第 46點規定處理。 

（三）用水計畫部分： 

本案用水計畫書，視申請人修正基地範圍後洽經濟部水

利署南區水資源局取得同意文件，並請申請人納入計畫

書。 

 

以上意見請申請人補充修正後，於 1個月內送本部營建署提請區

域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討論，或視需要再召開行政程序專案小組

審查會議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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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臨時動議：無 

捌、散會：上午 12時 35分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